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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付末期股息及特別股息的匯率

茲提述中國西部水泥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的末期

業績公佈，內容有關（其中包括）宣派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

期股息每股普通股人民幣 0.086元（「末期股息」）及特別股息每股普通股人民幣

0.034元（「特別股息」）。股東在本公司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舉行的股東週年

大會上批准末期股息及特別股息。

末期股息及特別股息將於二零二一年七月三十日以港元派付。根據人民幣 1元兌

1.215港元的匯率（即中國人民銀行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末期股息及特別股

息的記錄日期）所公佈人民幣兌港元的現行中間匯率）計算，本公司欣然宣佈截至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普通股應付末期股息及特別股息的金額分

別為0.104港元及0.041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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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張繼民先生及馬維平博士；非執行董事為馬朝陽先

生、劉剡女士及范長虹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港衛先生、譚競正先生及

朱東先生。


